【合同编号：】BJTRYY(ZC-SB)20251001 

北京同仁医院设备采购合同

甲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1号      邮编：100730

乙方：华润医药商业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6号二区9号-1至11层101内7层01-10室      

邮编：100070
联系人：黄炳烜                        联系电话：13701115700/010-56766088
为维护甲乙双方的合法利益，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经过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签定本合同。

一、产品明细：全光塑眼科综合测量仪、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治疗仪、飞秒激光治疗系统、超声乳化治疗仪          货币种类：人民币（元）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品牌
	产地
	生产厂商
	数量
	单价
	总价

	眼科综合测量仪InnovEyes Sightmap
	InnovEyes Sightmap
	爱尔康
	美国
	美国爱尔康公司
	1
	2300000
	2300000

	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治疗机WaveLight EX500
	WaveLight EX500
	爱尔康
	美国
	美国爱尔康公司
	1
	4500000
	4500000

	飞秒激光角膜手术设备WaveLight FS200
	WaveLight FS200
	爱尔康
	美国
	美国爱尔康公司
	1
	4500000
	4500000

	超声眼科乳化治疗仪及附件Vision System
	Centurion
	爱尔康
	美国
	美国爱尔康公司
	1
	1295000
	1295000

	成交总价（大写）：壹仟贰佰伍拾玖万伍仟元整                总计（小写）：12595000

	设备配置清单（含分项报价）：见附件


注：医疗器械的产品名称、型号、产地、生产厂商应与注册证中注册名相同；属于法定商检的需进行商检。属于计量器具的需提交计量产品生产许可证或计量型式批准证书，乙方提供的产品应能保证计量合格，进口计量器具乙方应负责第一次送检并承担初次计量检测费用同时提供计量检定证书。

二、乙方须向甲方提供以下文件：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及产品注册登记表》、代理授权书。

三、资料及培训：

甲方所购产品到货安装时，乙方必须向甲方免费提供中文说明书、使用手册及维修手册，并对甲方的使用者及管理者提供全面的技术培训。
四、交货要求：  

1、乙方负责办理运输和保险，将货物运抵甲方指定地点。乙方在运抵前3天通知甲方，甲方联系人：

2、乙方交付的货物必须提供未经使用的全新产品，采用厂家原装包装。

3、合同生效后 30日 内。

五、验收标准：

设备稳定运行后，甲乙双方共同现场验收。属于法定商检的，乙方需提供《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

六、售后服务：

质保和保修期限：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质保期眼科综合测量仪1年，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治疗仪1年，飞秒激光角膜手术设备1年，超声眼科乳化治疗仪质保期为1年，乙方承诺质保期内对货物的质量承担全部责任。出质保期后，乙方承诺原厂保修眼科综合测量仪6年，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治疗仪6年，飞秒激光角膜手术设备6年，超声眼科乳化治疗仪质保期为4年（整机保修，含一切配件，手柄除外）。过保修期后如续保则维保费率原则上不超过设备原值的5%；如不续保则免收配件费以外的其他费用。在设备使用期间，乙方负责每年至少提供两次免费维护。报修电话为（010-87902888）（18698875639）联系人姓名刘伟。

设备出现故障后，乙方工程师在接到甲方通知后0.5小时内提供电话技术支持； 工程师1日内到达维修现场；外地零部件供应时间不超过2日；3日内不能解决问题，免费提供替用机或相同替用配件， 科室3日后有设备使用。
七、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乙方向甲方提供正式合法全款发票，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50%财政货款。

2、货到验收合格（指设备运行平稳）后，乙方向甲方提供合同金额的5%银行保函作为履约保证金担保，保函有效期自验收完成后一年，甲方支付50%自有资金尾款。合同期内双方按照合同和银行保函约定执行。

八、违约责任：

乙方所交的货物品种、型号、规格、产地及制造厂家、质量、交货期等不符合合同规定标准的，甲方有权拒收或要求更换，有关费用由乙方承担，此外，乙方向甲方偿付合同金额 2 ％的违约金。 

九、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双方根据本合同原则，友好协商解决。协商无效的，任何一方均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采取法律程序解决争端。争议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十、其它约定事项：

1、甲乙双方不得收、送各类形式的商业回扣或贿赂，采购过程中如有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行为，一经核实双方均可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双方合同签定后，未经双方同意不得撤消合同。如产品包含耗材供方未告知需方，产品使用过程中的全部耗材由供方无偿提供。                                                             

2、采购合同从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六份（每份盖骑缝章），甲方执五份，乙方执一份。

甲方（盖章）： 首都医科大学                 乙方（盖章）：华润医药商业集团国际贸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易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翠微路支行
开户行帐号：0200080919200141961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甲方经办人： 

日期：2025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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